[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的试点的建议》（第1933号）收悉。经综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州市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意见，现答复如下：
广东省人民政府已将数字人民币相关工作内容列入重要规划、重要文件中。2021年，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支持深圳、广州争取建设法定数字货币实验区，参与制定金融科技国家标准”；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数字化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支持深圳建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推广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等创新应用，推动数字人民币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
目前，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的倡议，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支持下，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单位积极协助争取将广州市纳入数字人民币扩大试点范围。深圳市人民政府正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在深圳试点工作，积极准备参与数字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扩大试点，并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提供试点经验。
下一步，我省在推进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中，将借鉴和参考您所提建议，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实施规划要求，从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和抢抓广州、深圳“双城”联动机遇的角度出发，统筹考虑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广东省数字人民币相关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欧魏海，020-83498236）

